
 

一、傳銷商申請人(以下簡稱乙方)與普爾曼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雙方同意本著負

責、誠信原則、互相尊重、共同遵守以下條款 。 

(一) 乙方須為 20 歲以上成年人，未成年(須滿 18 歲)者須出具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方可

加入。 

(二) 個人入會：以個人名義申請加入者，須檢附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三) 申請人加入成為甲方傳銷商應具備完全之行為能力並親自簽署本文件 。 

(四) 乙方願意遵守中華民國法律與道德規範，不得傷害甲方之公司形象與商譽及其他傳

銷商之權利，並願為自己的一切行為完全負責，否則願對甲方負責損害賠償責任 。 

(五) 乙方同意加入後，獨立經營自己的事業並與甲方無任何僱傭關係，乙方同意對外不

得宣稱為公司職員、僱員 、負責人、代理人 、代表人，或委託人，亦不得以甲方名義

對外發言 。 

(六) 乙方因購買或銷售甲方商品予第三人時，所發生之任何費用或稅捐，均由乙方自行

負責。 

(七) 乙方承諾已充分明瞭甲方之内容，包括：如何與公司往來，行政作業協定、公司產

品介紹、業務推廣辦法並同意確實遵守推廣辦理，甲方傳銷商協定視同契約内容之一部

分，對甲乙雙方具完全約束力。 

(八) 由於政府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市場結構變化及甲方業務需要等原因，甲方有

權修改普爾曼國際有限公司傳銷商協定之内容，乙方同意依甲方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

並公告後之修改内容，履行雙方之權利義務。 

(九) 本契約自申請暨訂約日起生效。 

(十) 乙方同意依甲方公司文獻、政策、刊物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從事傳銷商業務推

展事業，若違反相關規定時，甲方有權隨時終止其傳銷權，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可歸責傳銷商事及其退貨處理方式： 

(1). 乙方違反營運規章、計劃、協定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時，甲方得逕自向乙方

解除或終止契約。 

(2). 因上開事由遭甲方解除或終止之傳銷商，其向甲方所購入之商品，甲方有權拒絕其

退貨之要求。 

2. 傳銷商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 

(1). 乙方從事甲方公司業務推廣，不得違反下列規範： 

甲、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銷組織。 

乙、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向他人募集資金。 

丙、以違背公告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 

丁、以不當之直接訪問買賣影響消费者權益。 

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刑法或其他法規。 

己、競業禁止。 

(2). 乙方從事甲方公司事業違反上列規範者，甲方得逕自向乙方解除或終止契約。 

(3). 因上開原因遭解除或終止契約之傳銷商，其向甲方所購入之商品，甲方有權拒絕其

退貨之要求。 

(十一) 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時，不得就下列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1. 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2.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3. 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 

4. 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 

5.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

損價値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乙方同意以甲方營運規章之規定，於甲方公司公告後為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三、本契約書所發生之一切糾紛、疑義、訴訟等行為，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四、本契約書甲乙雙方各執為憑。 

五、換貨辦法 

傳銷商對所購之商品，遇有品質瑕疵或包裝損毀情形，應當場更換或於十四日内，攜帶

產品及發票，檢附原申購單向甲方辦理更換相同產品； 

惟不受理之項目包括：經蓄意破壞之產品及使用不當而損毀之產品。註：每月 1~5 日業

績截止作業期間無法接受換貨 。  

六、換貨、退貨及瑕疵品處理辦法 

(一)1. 解除或終止 

乙方得自訂約日起三十日内，以書面通知甲方解除或終止契約，甲方於契約解除或終止

生效後三十日内，接受乙方退貨之申請、受領乙方送回之商品，並返還乙方購買退貨商

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甲方之費用。甲方返還乙方之款項，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

於乙方之事由致商品損毀滅失之價值，及因該進貨而對乙方給付之獎金或報酬。退貨如

係甲方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2. 終止契約 

乙方於訂約日之第 31 日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甲方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並

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要求退貨，惟乙方所持有商品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已逾六個月

者，不得要求退貨。乙方依前開規定要求退貨時，甲方應以乙方原購買價格百分之九十

買回乙方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乙方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

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若由甲方取得退貨時，甲方並得扣除該商品所需運

費。 

3.依本辦法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時，詳細内容請參考本公司傳銷商協定所載之退貨退款辦

法。  

(二) 退貨及退出所需文件與注意事項 
說明：辦理退貨須一同辦理傳銷商經營權退出方可辦理退貨，按本合約「換貨、退貨及

瑕疵處理解法」辦理之。   

1. 傳銷商如欲辦理退貨、解除或終止契約，應檢附以下文件： 

(1). 填寫退貨申請書，詳實填寫退貨商品内容，簽名處需原發票買受人本人親簽。  

(2). 需附身分證影本。  

(3). 原購銷貨專用發票收執聯(依稅法的要求，商品退回時應連同原銷貨發票一併退回)，

若遺失由公司提供。  

(4). 解除契約通知書或終止契約通知書。 

※退回產品減損價值計算表 

退貨理由 商品狀況 價值減損 退回金額 

退出退貨 訂約後 30

天內(即法定

解除權/終

止權期間內) 

可重新銷售                          0% 100% 

不可重新銷售                           100% 0% 

訂約超過 30

天後(即法定

解除權/終

止權期間過

後) 

可重新銷售 訂約購貨日後第 31-45 天    10% 90% 

訂約購貨日後第 46-90 天    25% 75% 

訂約購貨日後第 91-180 天   50% 50% 

不可重新銷售 訂約購貨日後第 181 天(含)  100% 0% 

 2. 傳銷商資格因解除或終止契約生效後，其所有資格權利一併取消，且須屆滿一年以後

使得重新申請入會，在此期間，退出人不得以任何名義承接其他傳銷商資格，亦不得以

第三者加入公司其他傳銷商組織，否則本公司有權隨時撤銷其傳銷商資格，且公司保有

决定其終身不得申請入會之權利。  

3. 傳銷商若積壓下線資料，提供組織做公共排線，或代辦入會、訂貨手續完成，留置資

料未發還當事人，經公司查證屬實者，得撤銷其傳銷商資格，且公司保有决定其終身不

得申請入會之權利。 

4. 傳銷商重新申請加入傳銷商組織，其原資格及業績積分不得保留。  

(三) 獎金追回：傳銷商自願解除或終止契約，本公司得就退還或買回價款中，扣除傳銷

商因原交易所領得之獎金或報酬。該傳銷商所屬上層各級傳銷商，曾因該項交易領取奨

金或報酬者，應負返還本公司之義務，本公司得予扣繳或追回。  

(四) 可歸責傳銷商事由之退出處理：傳銷商因違反國家法令、傳銷商契約、營業守則、

傳銷商協定或其他損害本公司權益之行為，經本公司撤銷其傳銷商資格者，本公司得拒

絕其自願解除契約或自願終止契約及一切退貨之申請。  

(五) 當事人辦理原則 : 傳銷商欲自願解除或終止契約者，限本人親自至本公司或所屬各

區銷售中心辦理退出程序。如無法親自辦理者，得委由代理人出具委託書及切結書辦

理。 

七、傳銷商同意甲方為計算獎金、管理下線傳銷商活動或產品銷售等多層次傳銷經營，

得經傳發下線組織報告或其他適當方式，使乙方本人之直屬上線推薦人及甲方上述業務

之履行輔助人得知、處理及利用該目的有關之乙方本人個人資料。乙方應確保經由其提

供之第三人個人資料，均須在事先合於個資相關法令之前提之下，包含但不限於已將甲

方蒐集個人資料時之各項規範及告知事項均使第三人充分了解，且已取得第三人之同意

及授權，可代理該第三人提供個人資料給甲方。乙方須保甲方使用該等資料均無任何違

法之虞，否則將自付一切法律責任。倘乙方提供之任何資料致甲方受有損害或第三人求

償時，乙方同意負完全賠償責任。 

 

普爾曼國際有限公司傳銷商契約書 


